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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規來源】家事事件文書傳真及電子傳送作業辦法§7

附件二：回傳格式 (橫式)

一、收受者或回傳者姓名、電話號碼、傳真號碼或電子信箱地址。

二、收受文書名稱及頁數 (不含首頁)。

三、收受日期及時間。

四、其他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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